中正大學109學年度第2學期財務金融學系授課大綱
	科目名稱：民法概要 
	科目代號：5151008-02

	英文名稱：An Introduction to Civil Law
	授課教師：林喆睿 

	開課單位
	管理 學院 財務金融 ■學系 (研究所 
	上課教室
	管理學院101

	學分數/時數
	2 /2
	授課時間
	一10,11節
	修別
	■必修   (必選  (選修

	本課程於課後是否具有學系助教輔導教學
	(是      ■否
	辦公室

時  間
	

	教學目標
	透過案例式教學，與學生互動教導生活中有關民法的相關案例，激發學生對於生活中各項法律行為的法律意識，誘發對於法律的興趣，案例討論後，給予學生正確的民法概念。

	教科書及
參考書
	謝哲勝：民法物權；林洲富：民法案例式。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與不得非法影印。

	課程綱要：(課程進度視學生程度及學習成效而作適當調整)
第 1 週：課程介紹、修課相關規定與成績評定方式。 
第 2 週：民法總則
第 3 週：民法總則
第 4 週：民法總則
第 5 週：民法債編總則
第 6 週：校際活動停課 
第 7 週：民法債編總則
第 8 週：民法債編總則
第 9 週：期中考
第 10 週：民法債編分則
第 11 週：民法債編分則
第 12 週：民法物權編
第 13 週：民法物權編
第 14 週：民法親屬編
第 15 週：民法親屬編
第 16 週：民法繼承編
第 17 週：民法繼承編
第 18 週：期末考 
(實際上課內容得依學生實際學習情況調整)

	講授方式
	■課堂講授  ( 分組討論   (實習    (參觀訪問    ■其它(互動討論)

	課程特色
	透過案例式教學，與學生互動教導生活中有關民法的相關案例，激發學生對於生活中各項法律行為的法律意識，誘發對於法律的興趣，案例討論後，給予學生正確的民法概念。

	教材教具
	教學電腦、單槍、黑板。

	主要參考
書    籍
	謝哲勝：民法物權；林洲富：民法案例式。請尊重智慧財產權與不得非法影印。

	成績考核
	■出席與課堂參與：30%   ■期中報告:30%   ■期末報告:40%     

	備   註
	第一週上課時，務必向學生充分說明主要內容：講授大綱與成績考核方式，及尊重智慧財產權與不得非法影印等；且須上課滿十八週(含期中與期末考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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